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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荣、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管理(专利)二审行政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最高法知行终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厚荣，男，195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宇扬，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萍，该局审查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该局审查员。

原审第三人：乐清市翔隆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南塘镇南浦村1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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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谢祥云，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何厚荣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乐清市翔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隆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

效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的（2018）京73行初869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1年4月7日进行了线上询问。上诉人何厚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宇扬，

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萍、赵鑫在线参加了询问；原审第三人翔隆公司经本院通知，未参加询问。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何厚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35981号无

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申请号为201420695516.8、名称为“一种冰箱锁头”的实

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重新作出审查决定；3.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

事实错误。本专利中的顶轴上开有贯通孔，且有导向轴贯穿该贯通孔，伸出顶轴两侧，与对比文件2中的导向销插入盲孔、仅一侧

限定顶轴位置相比，装配过程更具稳定性，也更为简便，且该更优的技术效果已在本专利说明书第0015段有所记载；（二）被诉

决定认为“将附件1的顶轴贯通并相应延长滑动片长度实现两侧限位”属于现有技术或公知常识，缺乏事实依据；（三）被诉决定

认为“贯通孔安装两侧限位结构”是本领域惯用技术手段，缺乏事实依据；（四）本专利只是实用新型，对其创造性要求不应过

高。因此认为本专利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

创造性。

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坚持被诉决定的审查意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何厚荣所称的装配简便、快速的技术效果并非由导向轴贯穿顶轴上的贯通孔这一技术手段所带

来，而是本专利权利要求1整体技术方案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二）在部件上开设盲孔、贯通孔或两侧分别开孔，再在其中插入

销来加以固定，均属于装配、安装领域最基本的固定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2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1，容易想到本专

利权利要求1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三）实用新型专利对创造性的要求虽然不如发明专利高，但也需要达到显著进步和具备实质

性特点的高度，本专利权利要求1就冰箱锁头中顶轴的固定方式所作的改进，未达到上述创造性高度的要求。

翔隆公司未陈述意见。

何厚荣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立案。何厚荣起诉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

出审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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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复审委员会原审辩称：被诉决定有关本专利权利要求1创造性的审查论述部分存在笔误，第4页倒数第1段-第5页第2段中

“附件1”应为“附件2”，第5页第3段倒数第1-4行中附件1、2应互换。附件2中单侧安装孔的导向轴安装步骤与本专利贯通孔的

导向轴安装步骤并无区别，由于导向轴本身存在一定长度，一侧孔加轴的结构同样能够实现相互固定。因此，请求驳回何厚荣的

诉讼请求。

翔隆公司原审述称：同意被诉决定意见，何厚荣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

本案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5年4月8日授权公告的申请号为201420695516.8、名称为“一种冰箱锁头”的实用新型专利

（即本专利），申请日为2014年11月19日，专利权人为何厚荣。本专利授权公告时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1.一种冰箱锁头，包括锁套、锁芯、顶轴和压力弹簧，所述锁套包括锁钥穿过孔和锁芯孔，

所述锁芯前端有顶轴孔和位于顶轴孔端部的锁钥孔，后端有拨片固定座，锁芯的后部有环形导槽；锁芯设置在锁套内并与锁

芯孔和锁钥穿过孔处的台肩转动配合，锁钥孔与锁钥穿过孔相对；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导向轴；

所述顶轴的从动端有沿其直径线的贯通孔；

所述锁套的锁芯孔上有沉孔，锁芯孔上有轴向的四个导向槽；

所述锁芯的顶轴孔部位有位于直径线两端的沿轴向的导向孔；

所述压力弹簧设置在顶轴孔的底部，顶轴插入顶轴孔内并压紧压力弹簧，导向轴穿过锁芯上的导向孔和顶轴上的贯通孔；导

向轴的端部与锁套的导向槽和沉孔滑动配合，导向轴与导向孔滑动配合；

所述环形导向槽前部的锁芯与锁芯孔和沉孔配合，环形导向槽后部的锁芯与沉孔转动配合；定位钉穿过锁套上固定孔，端部

位于环形导向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冰箱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导向槽前部的锁芯与锁芯孔转动配合，环形导向槽前部的锁芯

和沉孔间隙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冰箱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轴与贯通孔滑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冰箱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轴中部与贯通孔固定连接。”

2017年10月20日，翔隆公司以本专利权利要求1-4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为由，向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宣告本

专利权全部无效，并提交了证据1，即授权公告日为2009年5月20日、授权公告号为CN201241539Y的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以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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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即申请公布日为2013年2月27日、申请公布号为CN102943595A的发明专利申请。

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请求，同时组成合议组进行审查，于2018年1月8日举行了口头审理，并于同年5月28日作

出被诉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

原审诉讼过程中，何厚荣及翔隆公司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张的被诉决定存在笔误及修正内容，均不持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的区别在于：顶轴从动端的孔是贯通的，锁芯的导向孔位于直径线两端，

导向轴穿过锁芯上的导向孔和顶轴上的贯通孔。何厚荣主张该区别技术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方便快速的实现锁头装

配。对此，经对比权利要求1采用的导向轴贯通顶轴、双侧导向孔方案与对比文件2采用的导向轴非贯通顶轴、单侧导向孔方案，

二者的装配步骤并无区别。何厚荣所称的对比文件2“需要在锁头装配完成之前实现导向销6和顶轴3的相对固定”，缺乏依据。就

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导致的结构差异而言，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从两侧对锁芯进行限位更为稳定”是正确

的。

对比文件1给出了在冰箱锁头中导向槽部分从两侧对锁芯进行限位的技术启示。虽然对比文件1没有公开滑动片4（相当于权利

要求1的导向轴）贯通顶轴的技术特征，但在对比文件1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将对比文件1的顶轴3贯通，并相应延

长导向销6长度实现两侧限位结构，且通过贯通孔安装两侧限位结构也是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

件1、2以及本领域惯用手段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

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何厚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何厚荣负担。

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何厚荣表示，在本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不再主张权利要求2-4具备创造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专利说明书第0002段记载：目前现有技术……存在问题是：结构复杂，装配不方便。第0015段记载：本实用

新型一种冰箱锁头，由于采用这样的结构，装配时，（一）第一步，只需将压力弹簧装入锁芯的顶轴孔内，然后再装入顶轴，再

将导向轴穿过锁芯上的导向孔和顶轴上的贯通孔；（二）将锁芯装锁套内，再装定位钉即完成装配。故装配方便。插入锁钥，顶

轴压缩压力弹簧，导向轴的端部离开导向槽，进入锁芯孔上的沉孔内，锁芯即可转动；将锁钥拔出，由于压力弹簧的作用，顶轴

迅速复位，故动作快，操作简便。

对比文件2为“一种冰箱或酒柜用的锁头”的发明专利公开文本，其权利要求1公开了“一种冰箱或酒柜用的锁头，包括锁

体、锁芯、顶轴、弹簧、限位钉和导向销，所述锁芯设置在锁体内，所述锁芯的外表面上有导向限位槽，限位钉设置在锁体上，

限位钉与导向限位槽配合，弹簧设置在锁芯的中心孔内，顶轴与中心孔滑动配合；导向销设置在顶轴上，其特征在于所述锁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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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圆环形导向台，圆环形导向台上至少有二个沿轴向的导向槽……所述导向销与径向导向孔和沿轴向的导向槽滑动配合……”。

附图3显示导向销6径向插入顶轴3，但并未从顶轴3的另一侧穿出，即未能贯通顶轴3。

对比文件1为“一种锁具”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文本，其权利要求1公开了“一种锁具，包括锁套、锁芯、顶轴、弹簧和锁

舌，锁芯安装在锁套内，顶轴安装在锁芯内，锁芯上有顶轴孔、与顶轴孔相连接的钥匙孔……还包括一滑动片，顶轴一端与滑动

片固定连接，滑动片位于顶轴孔内并伸出导向孔，与导向孔滑动配合；弹簧安装在锁舌座与顶轴端部之间的顶轴孔内，螺钉与锁

舌座配合，将弹簧位置固定；滑动片与导向槽配合，导向盘与导向台配合”。附图4显示顶轴上设置有径向贯通的导向孔21，附图

1显示滑动片4分别从顶轴的两侧径向插入导向孔，但并未相互连接。

本院认为，根据何厚荣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专利权利要求1是否具备创造性。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

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是指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

的。如果实用新型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的，

则该实用新型是显而易见的，也就不具备实质性特点。在判断一项权利要求的创造性时，如果该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和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相比存在区别技术特征，现有技术给出了将区别技术特征引入到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本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

问题的启示，则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

关于被诉决定及原审判决认定所要解决技术的问题是否有误的问题。本案中，以对比文件2作为与本专利权利要求1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本专利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的是一种由锁套、锁芯、顶轴和压力弹簧组成且相互配合作用的冰箱锁头，能够实现结构简

单、装配方便、动作快的技术效果。对比文件2公开了一种冰箱或酒柜用的锁头，其也是由锁体、锁芯、顶轴、弹簧、限位钉和导

向销等部件组成且配合作用。然而，为了对顶轴进行限位，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导向轴贯穿顶轴，从顶轴的径向两侧进行固定；而

对比文件2中的定位销是从顶轴的一侧插入、且未贯穿，从顶轴的径向一侧进行固定。基于此，被诉决定认定上述差异构成本专利

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2的区别技术特征，并进一步认定该区别技术特征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锁头的装配过程更加稳

定，是正确的。

至于何厚荣以本专利说明书第0015段已有记载为由主张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包括装配简便、快速。本院认为，其

一，本专利说明书中关于背景技术的缺陷或本专利改进点所作之陈述，不能等同于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2相比存在的区别技术特

征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后者需要在确定区别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再行确定。也就是说，本专利权利要求1所要达到的锁头“结构简

单、装配方便、动作快”的技术效果，是通过权利要求1限定的整体技术方案，即锁套、锁芯、顶轴、压力弹簧、导向轴、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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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导向槽、导向孔、沉孔、定位钉、固定孔等各个部件的相互配合作用来实现，而不是仅仅凭借导向轴贯穿顶轴这一技术手段

就能实现。其二，导向轴径向贯穿顶轴与定位销径向插入顶轴相比，技术效果方面的差异仅体现为装配过程中的稳定性高低。其

三，何厚荣虽主张与定位销插入顶轴的固定方法相比，导向轴贯穿顶轴能够带来更快的装配速度，但并未说明两种固定方式下的

详细装配步骤或提供具体装配速度数据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因此，何厚荣关于被诉决定和原审判决认定本专利所要解决技术问

题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对比文件1能否与对比文件2相结合、给出对顶轴进行径向两侧限位启示的问题。如前所述，对比文件2与本专利权利要求

1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作为定位部件的定位销或导向轴插入顶轴还是贯穿顶轴、从顶轴的一侧还是两侧进行限位。同时，对比文件

1公开的也是一种涉及锁套、锁芯、顶轴、弹簧和锁舌的技术方案，其中的滑动片相当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导向轴和对比文件2

中的定位销，对顶轴起到固定作用；此外，对比文件1还公开了顶轴上的导向孔贯穿于整个顶轴，只不过其中的滑动片是分为两

片，从顶轴两侧分别插入导向孔，而不是本专利权利要求1所限定的一个导向轴直接贯穿导向孔。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在对

比文件2所公开的将定位销插入顶轴、从一侧对顶轴进行限位这一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其能够想到将对比文件1给出的顶轴开设贯

通孔、从顶轴两侧对其进行限位的启示与对比文件2相结合，以解决提高锁头装配过程稳定性的技术问题。

本案中，虽然并没有一份对比文件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全部技术特征，但在对比文件2的基础上，对比文件1给出了将对

比文件2与权利要求1的区别技术特征引入对比文件2来解决相关技术问题的启示。无论是定位部件贯穿通孔来实现定位，还是定位

部件插入盲孔来从一侧实现定位，抑或是定位销分别从通孔两侧插入来共同定位，均属于机械部件之间的常规固定方式，在上述

对比文件公开了相关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将这些技术手段结合到对比文件2中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不需

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有创造性。

何厚荣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表示在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不再坚持主张权利要求2-4具备创造性。且权利要求

2-4作为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何厚荣认为其创造性并非来源于各自的附加技术特征，而是来源于所引用的权利要求1的技术

特征，故被诉决定和原审判决认定本专利权利要求1-4均不具备创造性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何厚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何厚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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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钱建国

审判员　　陈瑞子

审判员　　颜　峰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王玲

书记员谢思琳

裁判要点

案　　

号
（2021）最高法知行终114号

案　　

由
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合 议

庭

审判长：钱建国

审判员：陈瑞子、颜峰

 法官助理：王玲 书记员：谢思琳

裁判

日期
2021年4月16日

涉案

专利
“一种冰箱锁头”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201420695516.8）

关 键

词
创造性；区别技术特征；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当 事

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厚荣；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

原审第三人：乐清市翔隆电子有限公司。

裁判

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决主文：驳回何厚荣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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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
|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 | 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 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系统场景导航 |

涉案

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法律

问题

1. 如何认定实用新型专利的创造性；

2. 如何确定区别技术特征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裁判

观点

1.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

步。

2.专利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相比的区别技术特征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不能被等同于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背景技

术存在的技术问题；而需要在确定最接近现有技术以及专利权利要求与最接近现有技术之间区别技术特征的基础上，

进行二次确定。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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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关联

http://govinfo.nlc.cn/lmzz
http://www.ajxxgk.jcy.cn/html/index.html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
http://data.court.gov.cn/pages/research.html/
http://shixin.court.gov.cn/
http://jxjs.court.gov.cn/
http://ccmt.court.gov.cn/
http://cjdh.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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